附件3

2025年市级工程技术中心申报指引
根据《肇庆市工程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》认定程序的规定，各县（市、区）、肇庆高新区、肇庆新区科技、工信部门对申报企业进行审核推荐工作，以下为本年度工程技术中心的申报指引，请各辖区主管部门认真做好该项工作。

一、工程中心名称统一按“肇庆市XXX工程技术中心”格式填写，其中“XXX”指具体研究方向或内容。研究方向或内容须相对聚焦，不宜过于宽泛。

二、东部板块申报单位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不低于2000万元，上年度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比例不低于3%且不少于100万元（研发经费超过1000万元的不受该比例限制）；西部板块申报单位上一年度主营业收入不低于1000万元，上一年度研发经费不低于主营业务收入的3%且不少于50万元（研发经费超过200万元的不受该比例限制）；申报单位为高校、科研机构、医院的，近3年内在本领域的研发经费总额不低于500万元。
审核资料：1、2024年年度审计报告；2、2024年研发费专审报告、研发经费加计扣除审计报告、高企认定研发经费审计报告等任意一项（如年度审计报告已披露研发经费数据则无需提供）；3、高校、科研机构、医院需提供近三年（2022～2024年）研发费专审报告（其中高校、医院可提供盖单位财务章的经费决算表以体现研发经费投入数据）。

东部板块地区申报单位在本领域拥有有效自主知识产权数不少于3项，西部板块地区申报单位不少于1项。

审核资料：知识产权证书[依托单位作为知识产权权属人拥有的、经国内外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授予且在有效期内的专利件数、植物新品种、国家级农作物品种、国家新药、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、软件著作权等（不含商标）]。

东部板块地区申报单位研发设备原值不低于100万元，西部板块地区申报单位不低于50万元。

审核资料：设备购置发票；进口设备提供报关单或海关进口增值税缴款单；自制设备提供设备原值审计报告。

东部板块地区申报单位工程技术队伍中的专职科研人员数不少于10人，具有本科（含）以上学历或中级（含）以上职称的人员不少于4人；西部板块地区申报单位工程技术队伍中的专职科研人员数不少于3人，具有本科（含）以上学历或中级（含）以上职称的人员不少于2人。

审核资料：必须在附件中提供研发人员近三个月（2025年5～7月）的社保或纳税证明复印件；有中级（含）以上职称的人员须提供职称证书复印件、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员须提供学历证书复印件。

产学研合作共建工程技术中心的，应与参与单位在技术研发、成果转化、人才培养、标准制定等方面已开展实质性合作并具备良好的合作基础，参与单位原则上不超过3家。

审核资料：提供联合共建协议并附上双方实质性开展产学研合作的证明材料（如项目合同等）。

注：西部板块指广宁县、德庆县、封开县和怀集县，东部板块是指我市除西部板块以外的辖区。



